
南非的反倾销体制

产品名称 南非的反倾销体制

公司名称 深圳市实测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服务1:速度快
服务2:包通过
服务3:包整改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翠宁社区太宁路145号二
单元705

联系电话 17324413130 17324413130

产品详情

南非的反倾销体制

南非的反倾销法律体系主要由2002年颁布的《国际贸易管理法》、2005年修订的《1964年海关与税收法》
、《反倾销条例》、2004年《普通保障措施法》和2005年《农业保障措施法》组成。

1.  南非对我国的反倾销概况

南非是中国在非洲大的贸易伙伴。1995年到2002年，南非对外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总署位列全球第五，其
中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总数又多。相对于其经济发展现状以及中国和南非之间贸易现状而言，南非
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频度非常高，因此，我们应该对南非的反倾销法律制度予以重视。

南非对我国每年都会发起新的反倾销调查，所涉及的产品主要包括五金产品、鞋、农具、铝制品、热力
、餐具、自行车、药品、纺织品等二十多种商品。在南非的反倾销商品中，来自中国的商品是多的。然



而，在大多数案件中，中国企业并不积极应诉。另外，在2004年以前，南非在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
查中尚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仍采用替代国做法确定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这些情况使得南非对
我国商品反倾销调查立案率几乎百分之百，中国商品频频被裁定高额反倾销税，严重阻碍了我国商品对
南非的出口。2004年6月29日，南非在官方公报上宣布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有利于加强中南两国
的经济贸易联系与合作。

 

2.  南非的反倾销立法

2002年南非颁布了《国际贸易管理法》（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Act，No.71 of 2002），这是1964
年第91号文件《海关和国内税法》的修订版本。2003年11月，南非颁布了《反倾销条例》（Anti-Dumping
Regulations），该条例适用于颁布后发起的所有反倾销调查和复审。在单独的反补贴条例颁布以前，在反
补贴调查中应该参照适用该条例。该条例共有68条，分为：定义、总则、程序、复审和后条款5大部分，
对反倾销的实体事项和程序性事项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定，是南非历史上对反倾销系统的立法。目前，我
国对南非的反倾销法律制度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该条例使得我国出口商在南非将面对一个几乎是全
新的反倾销法律环境。

3. 南非的反倾销调查机构

南非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是贸易和工业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中文简称贸工部，英文缩写
DTI）。贸工部的宗旨是：与私人部门一起维护健康的工业环境，创造相互竞争的国内贸易条件，促进
出口，尤其是制成品出口，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国投资，保护消费者的
利益。贸工部的职能是：制定国家贸易发展规划，制定竞争规则；了解消费者兴趣，造业投资；汇总出
口信息，制定出口鼓励政策，制定出口信贷和再保险计划；制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同时制定对外投
资计划；对外促进经贸谈判，签订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联络各省的经济发展机构，协调各省之间的贸
易和投资关系。

在2003年以前，南非进行反倾销调查、向贸工部报告并提出建议的主要部门一直是从属于贸工部的关税
与贸易署（Board On Tariffs and Trade，简称BTT）。在2002年12月，根据《国际贸易管理法》第7条建立
了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简称ITAC），以取代原来的关税
与贸易署。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是南非反倾销调查主管机构，南非海关配合其实施反倾销措施。ITAC的
职能在原BTT的基础上有所增加，除继续处理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outhern African Customs Union，其英
文简称SACU，包括南非、斯威士兰、纳米比亚、莱索托和马拉维）地区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外，还
将负责进出口管制和许可证管理、关税体制的改革、产业优惠政策的管理和监督，并有权要求当地进出
口商提供其商业活动的信息等。ITAC的宗旨是为SACU地区公平贸易的开展创造便利的条件。此外，南
部非洲关税同盟中的关税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也同样负责反倾销事务，其中关税委员会负责接受和审查
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结果及拟采取的反倾销措施，并向部长理事会提出建议，由
部长理事会做出终的反倾销措施决定。



4. 南非反倾销法的实体规则

《反倾销条例》对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倾销和损害的确定、因果关系的建立都做了非常系统、全面的
规定，而对WTO的《反倾销协定》和专家小组或者上诉机构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该条例做了模糊的规
定，以便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行使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另外该条例对调查中机密信息的保护做了严格的
规定，并赋予法院以终审查权，非常有利于保护相关的机密信息。

《反倾销条例》主要对机密信息的保密、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倾销的确定、损害的确定、倾销和损害
的因果关系几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

5. 南非反倾销程法的程序规则

《反倾销条例》规定了在反倾销调查过程的每个程序中，各当事方所应遵循的规则。所有调查和复审应
该在发起之后的18个月内完成。根据《条例》第1条中的定义，“后期限”应该理解为《条例》各条文所
规定的提交、应诉、评论、申请以及其他类似行为的后日子，应该被认为是在所表明的后期限的南非标
准时间下午3点，除非有明确的相反规定。南非发起反倾销调查的程序如下：

    

发起前程序

《条例》规定了适格的申请人、适格申诉文件、发起调查所需的正常价值标准和实质损害标准、通知等
发起前程序。

 初步调查阶段

初步调查阶段包括利害关系方的答辩、不充足、出口商或者外国生产商不合作、临时措施、初步报告五
个方面的内容。



 

口头听证

当事方会议

核实

后调查阶段

该阶段包括对初步报告的评论、临时措施有效期的延长、基本事实、终反倾销税、价格承诺五个方面的
内容。

行政复审

行政复审包括复审概述、期中复审、新出口商复审、日落复审、反规避复审等内容。

 司法审议

退税

6. 南非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例

截至2008年底，南非共对中国产品发起41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1起。纺织品、金
属制品是南非对华反倾销的重点，近年来化工产品成为南非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新重点。2008年，南非对
原产于中国的不锈钢水槽发起了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2008年，南非新发起或做出裁决的、与中国
有关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进展情形如下：

(1)  南非对华不锈钢水槽启动首起双反调查

2008年7月25日，应Franke Kitchen Systems (Pty) Ltd.的申请，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的不锈钢水



槽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并对原产于马来西亚的不锈钢水槽启动反倾销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
码为7324.10。

申诉方要求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初步以第三国（例如马来西亚）来计算中国涉案产品的正常价值。申诉
方在申请书中指出，中国政府对涉案产品的补贴政策包括：经济特区的鼓励政策；视出口业绩和雇佣普
通工人而给予的补助；优惠

#；政府提供的#担保；补助金；所得税优惠政策；免除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的关税；土地使用费的减免；
购买国有企业的产品。其中，经济特区的鼓励政策包括给予生产者的13项补贴项目。申诉方在申请书中
指出，中国涉案产品的补贴幅度高达47.72%。

南非于2004年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是南非对中国产品启动反补贴和反倾销合并调查。

(2) 南非对原产于中国和中国台湾的聚氯乙烯作出反倾销终裁

2008年3月19日，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和中国台湾的聚氯乙烯作出反倾销终裁：
对中国涉案企业征收32.7%的反倾销税，对中国台湾涉案企业征收22.6%的反倾销税。

2007年6月15日，南非对原产于中国和中国台湾的聚氯乙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2007年10月26日，南非
对此案作出肯定性初裁。

(3) 南非对原产于中国的焊接钢制链条作出反倾销终裁

2008年5月14日，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对原产于中国的焊接钢制链条作出反倾销终裁：不对四川龙川
Hongfa链条制品有限公司征收临时反倾销税，对江苏如东县铁链厂有限公司征收2.4%的临时反倾销税，
对其他中国企业征收52.9%的临时反倾销税。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在本案中给予四川龙川Hongfa链条
制品有限公司和江苏如东县铁链厂有限公司以市场经济待遇，但对其他中国企业，则以澳大利亚作为计
算其涉案产品正常价值的替代国。

2007年1月26日，南非对原产于中国的焊接钢制链条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2007年11月9日，南非对此案作
出肯定性初裁。

(4) 到期公告



2008年6月20日，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即将到期公告，称原产于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韩国的不锈钢
焊缝管的反倾销措施即将于2009年7月15日到期，有关利害关系方须在规定时间内向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
递交反倾销日落复审申请。

2008年8月22日，南非国际贸易管理委员会发布即将到期公告，称原产于中国和印度的浮法玻璃和拉制玻
璃的反倾销措施即将于2009年4月11日到期，有关利害关系方须在2009年5月4日之前向南非国际贸易委员
会递交反倾销日落复审申请。

7. 中国的应对措施

从南非的经济发展、反倾销立法以及反倾销实践来看，南非将会越来越多地利用反倾销这一法律武器对
我国的出口商品发起进攻。因此，建议我国企业在以下几方面应该注意：

系统研究南非《反倾销条例》以及反倾销调查当局所发布的各种指令及具体调查程序。

和南非合作伙伴一起宣传我国产品低成本的原因。

积极主张在“市场经济地位”基础上确定我国产品的正常价值。

主动和积极：在提起反倾销调查之前，要主动联络在南非的合作伙伴和竞争者，深入调查南非市场，制
定合适的销售价格，尽量减少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可能性。在发起反倾销调查后，要积极应诉，积极和反
倾销调查当局合作，按照规定的方式提供有关信息。

充分利用南非的信息保护制度。

参考文献：《南非反倾销政策及其特点》和《国际反倾销法律与实务 其他国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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